附件：

2025年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

支持项目（第二批）申报指南

一、基础申报材料

1.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申报指南附件1）。

2.根据单位性质提供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国际标准制修订项目

（一）申报条件

1.主导或参与制修订2024年度发布的国际标准。

2. 国际标准是指《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标准。

（二）资金支持额度

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主导国际标准修订的，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参与国际标准修订的，给予不超过25万元资金支持。

（三）申报材料

1.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我国牵头制修订的国际标准清单或该标准相应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出具的参加编制工作证明。

2.标准发布机构网站发布该标准的截图。

3.标准发布机构批准发布的标准文本。

4.标准编制实施情况报告（申报指南附件2）。

三、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
（一）申报条件

主导制修订2024年度发布的国家标准。

（二）资金支持额度

主导国家标准制定的，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主导国家标准修订的，给予不超过25万元资金支持。

（三）申报材料

1.标准发布机构的发布公告。
2.标准发布机构批准发布的标准文本。

3.标准编制实施情况报告（申报指南附件2）。
四、承担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办事机构项目
（一）申报条件

2024年度获批承担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秘书处工作。
（二）资金支持额度

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

（三）申报材料

能够证明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获批成立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批复文件，会议纪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国内技术对口单位确认文件等。
五、企业标准领跑者项目
（一）申报条件

2024年度被认定为国家级、辽宁省企业标准领跑者。

（二）资金支持额度

获得国家级企业标准领跑者、辽宁省企业标准领跑者认定的，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5万元资金支持。
（三）申报材料

国家级企业标准领跑者项目需提供在国家统一的企业标准领跑者信息平台上发布的相关信息截图及相应企业标准“领跑者”证书。省级企业标准领跑者项目需提供公布年度辽宁省企业标准领跑者相关文件。

六、标准创新型企业项目
（一）申报条件

2024年度获得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创新型企业（中级）认定。

（二）资金支持额度

获得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创新型企业（中级）认定，给予不超过5万元资金支持。

（三）申报材料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方机构关于2024年标准创新型企业（中级）认定结果相关文件资料。

七、其他要求
（一）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依据《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申报材料评审确定重点支持的标准制修订项目。重点支持范围包括：沈阳市重点发展的10个重点产业集群和21条重点产业链相关项目，“以标准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明确的重点标准项目，以及促进关键技术产业化应用、提升行业领域国际影响力的项目。

10个重点产业集群和21条重点产业链为：
    1.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2.高端装备（含机器人）产业集群（通用机械装备产业链、重矿轨道交通及专用装备产业链、机床及功能部件（工业母机）产业链、电力装备产业链、机器人产业链）；

3.食品产业集群（预制菜产业链、食品产业链）;

4.新材料产业集群（石油化工产业链、冶金建材产业链、新材料产业链）；

5.航空航天产业集群（航空产业链）；

6.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产业集群（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产业链）；

7.节能环保产业集群（节能环保产业链）；

8.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集成电路产业链）;

9.新能源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链）

10.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网络信息安全、工业互联网）产业链、5G基础设施及应用产业链、智能传感器产业链、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链）。
（二）同一项目只能获得一次专项资金支持。

（三）同一内容标准转化为上一级别标准的、同一标准获评更高级别企业标准领跑者的，按一次性不超过级间差额给予资金支持。

（四）同一单位、社会组织年度累计资金支持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五）申请项目已经获得本市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不予重复支持。

申报指南附件1：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申报指南附件2：标准编制实施情况报告
申报指南附件1
                          编号：SYBZH-   -20     
沈阳市标准化建设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公章）：                                                                   
单位地址：                                                                              
填表日期：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
填 表 说 明
1.表格可视申报内容调整间距，但不可随意增减内容，内容较多部分可添加附件。
2.申请表应双面打印，封面“编号”栏目申请单位无需填写。
3.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描述所申报项目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提升城市品质、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对沈阳地区和相关行业产业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及影响。
	申请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负责人
	姓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项目联系人
	姓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职务
	
	电子邮箱
	

	开户名
	

	开户行全称
	
	银行账号
	

	单位类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民营企业  □外商独资  □中外合资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党政机关  □其他               

	职工人数
	   人
	内设专门标准化工作
机构（部门）名称
	
	标准化专职       人

标准化兼职       人

	项目名称
	 

	申报类别
	□ 国际标准制修订项目        □ 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        □ 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
□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        □ 团体标准制定项目
□ 承担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办事机构项目
□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国家标准验证点项目
□ 标准化试点项目            □ 标准创新贡献奖项目        □ 标准创新型企业项目
□ 企业标准领跑者项目        □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项目
□ 标准化市场监督管理所项目  □ 标准化决策理论研究项目    □ 其他标准化项目            

	项目批准部门及承担/获证时间
	

	是否已获得过本专门资金资助
	□是         □否

	项目是否已获得市政府其他资助
	□是         □否

	1.项目申报单位概况（所属领域、行业排位、市场占有率、技术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化、近年来开展的主要标准化工作等情况）（可另附页）


	2.项目基本情况（标准制修订项目此处填写详见《XXXX标准(标准编号)编制实施情况报告》，其他项目根据项目申报类别描述项目创新性、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可另附页）

	3.项目投入概况（根据项目申报类别描述项目建设经费、技术、人力、设备等支持投入情况，附经费投入明细）（可另附页）

	申请单位声明
	本单位对所提交的项目相关材料及上述表格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并承诺所申报项目无知识产权争议、未申报/获得过市级其他财政专项资金的资助，本单位对违反上述声明导致的后果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意见
	专家评审意见：

给予重点支持：是（）否（）

专家组组长：

年    月    日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指南附件2

XXXX标准(标准编号)编制实施情况报告

（模板）

一、标准所属行业领域

1.标准应用的具体行业领域及应用场景。

2.是否属于沈阳市重点发展的10个重点产业集群和21条重点产业链相关项目，是否属于“以标准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明确的重点标准项目。

二、标准的技术水平

1.标准关键技术指标与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对比情况。

2.自有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转化为标准情况。

3.获得国际、国内奖励、荣誉情况。

4.其他与标准先进性有关的内容。
三、标准实施情况

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应用实施、监督检查（如有）等工作情况。
四、标准实施成效
通过数据、案例具体分析标准实施后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描述所申报项目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提升城市品质、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对沈阳地区和相关行业产业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及影响。



